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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人才培养持续改进实施办法 

（试行） 

 

持续改进理念应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持续改进的目的是

保障学院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完整性与有效性，以稳定、有效的机

制不断改进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增强教学改革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持续改进应贯穿于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师资队伍、

支持条件等过程，全面促进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学院特制持续改进管理办法，以保证培养目标、毕业要求、

课程体系合理性及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等结果用于专业的持续改进，

全面促进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一、责任机构和职责 

责任机构：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是持续改进工作的领导机构，

改进责任人为教学副院长。具体工作的实施分别由培养目标合理性

与达成 ҩ价小 、毕业要求合理性与达成 ҩ价小 、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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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与课程目标评价小组、课程教师完成。 

工作职责：确定持续改进工作思路，制定持续改进工作方案，

部署、协调、指导持续改进工作的组织与实施；持续完善教学质量

监控与评估工作；定期督查持续改进工作，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

决策重大事项，确保学院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工作有序进行。 

二、持续改进依据 

依据培养目标合理性与达成性评价、毕业要求合理性与达成性

评价、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课程目标达成性评价形成的评价报告，

开展持续改进工作。 

1.培养目合理性评价用于培养目标的持续改进。 

2.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用于毕业要求的持续改进。 

3.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用于课程与教学、师资队伍和支持

条件的持续改进。 

4.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驱动课程设置、支持条件、课程教

学的持续改进。 

5.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驱动课程教学、师资队伍、支持条

件的持续改进。 

三、持续改进的评价结果的收集、分析、反馈渠道 

1.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合理性和达成度评价小组”依据《培养目标合理性和

达成度评价报告》结果反馈至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提出持续改进

意见并留存，作为下一次培养目标持续改进的依据。 

2.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合理性与达成度评价小组”依据《毕业要求达成度评

价分析报告》，经过整理和分析后提交到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提



 

—3— 

出持续改进意见并留存，作为下一次毕业要求持续改进的重要依据。 

3.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合理性与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小组”搜集课程体系合理

性评价结果和《课程目标达成分析报告》，经过整理和分析后提交到

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提出持续改进意见并留存，作为下一次课

程体系和课程目标持续改进的重要依据。 

4.课程教学 

应明确各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要求，建立和完善对师资配备、

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教材选用和建设、课堂教学、实验教

学、实践教学、毕业设计（论文）、考核方式等教学环节质量监控机

制。师资配备、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教材选用和建设的监

控主要依托学校期中教学检查来进行，各专业根据检查结果进行整

改；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实践教学、毕业设计（论文）、考核方式

等环节的监控，则采取学校督导听课与教学资料及检查、院系领导

听课、学生评教等方式进行。 

5.师资队伍 

针对不同层次教师开展教师岗前培训、教师教学技能培训、职

业道德素养、专业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实施

青年教师工程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指导专业实习实践积累青年教师

工程实践经验，通过挂职锻炼等提高青年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针对在校生、毕业生开展评教与调研，针对教师开展自评反思

和调研活动，及时发现问题，着重在在师风师德和教学能力方面持

续改进。 

6.支持条件 

针对自评报告反应出来的支持条件问题，由学院向学校申请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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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经费持续加强专业支持条件的建设。 

四、跟进效果跟进措施 

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支持条件的持续

改进工作周期为每2年进行一次。每次培养方案的制订或修订前需要

参考前期搜集及反馈的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的评价结果

材料和反馈信息。对于改进后的培养方案需由专业认证工作小组组

织相关内外部专家、教师等对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进行

等再评价，并在新的培养方案实施后不定期进行跟踪评价。 

教学环节的持续改进周期为每学期课程结束后进行。对于教学

环节的持续改进，由课程体系合理性与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小组依据

《课程目标达成报告》和反馈意见，督促教师对课程的教学大纲、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教学文件的修订，并跟踪改进效

果。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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